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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一二年度台上字第二三九三號 
曾品傑、張岑伃 

【主旨】按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前，就爭執之法律關

係，所為暫時處分之保全程序。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立法理由載明：法

院裁定准為定暫時狀態，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暫為之處分，其

所保全之權利，須經訴訟程序確定，故為裁定後，如該事件之本案尚未繫

屬者，仍有民事訴訟法第 529 條限期起訴之適用。是定暫時狀態處分雖得

採取履行性、給付性之滿足方法，仍屬暫時之保全處分性質，即令債務人

即上訴人未於該強制執行終結前加以爭執，該執行程序仍不能成為終局之

執行。倘上訴人就所保全之實體權利有爭執，應提起或聲請命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法院命債權人即被上訴人於一定期間內提起本案訴訟以確定其實

體上權利義務存否，無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自不得提

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概念索引】強制執行法／債務人異議之訴 

【關鍵詞】定暫時狀態處分、債務人異議之訴、實體上權利義務 

【相關法條】民事訴訟法第 529 條、第 538 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債務人得否對定暫時狀態處分提起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2 項之債務人異議之

訴？ 

（二）選錄原因 

按債務人異議之訴，係債務人主張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

之事由發生，而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請求法院判決不許強制執行，以排除執行力

之訴訟（最高法院 84 年度台上字第 1363 號判決意旨參照）。定暫時狀態處分裁定雖

得為執行名義，惟其性質仍係保全裁定，不生確定請求權之效力，債務人對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請求如有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以確定權利義

務關係，並無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2 項之適用。 

二、相關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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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138 號判決說道，以假扣押裁定為執行名義之強制

執行程序，債務人如有爭執，得聲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尚不得逕就

假扣押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詳如下列判決節錄： 
「按執行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力者，於執行名義成立前，如有債權不成立

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亦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提起異議

之訴，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固定有明文，惟該項之修正意旨，在於無實體上

確定力之執行名義，因未經實體上權利存否之審查，債務人實無抗辯之機會，乃就

此項執行名義成立前，所存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之爭執，許由債務人提起異議之訴，

以謀救濟。即債務人就實體上權利義務之存否，在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尚得提起

異議之訴。倘未於該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加以爭執，依該執行名義所為之強制執行

程序始成為終局之執行，以求程序之安定。準此，得依此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者，

應限於依非訟事件程序審查而許可對之強制執行之債務人，如准許拍賣抵押物、准

許本票強制執行等可為終局執行名義之裁定所載之債務人，始足當之。至假扣押之

裁定，係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認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

難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以釋明原因或供擔保為條件，聲請法院於本案繫屬

前或繫屬後判決前，先就本案請求裁定准許『暫時』強制執行者。該債權人之權利

是否存在，猶待其本案請求經法院實質審查後予以裁判始能確定。本案訴訟苟未繫

屬，債務人即得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聲請命假扣押之法院命

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起訴，以確定實體上權利義務之是否存在。故以假扣押裁定為

執行名義所進行之強制執行程序，當然伴隨應由本案訴訟法院實質審查之裁判，以

資確定其權利義務，債務人即非無抗辯之機會，且於該本案請求經法院實質審查予

以裁判確定前，實無從為終局之執行，自無強制執行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適用。」 

三、本件見解說明 

本件涉及系爭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裁定命甲供擔保後，乙應協同甲取回系爭開業

執照，並交付系爭印章。甲即以系爭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乙則以提起債務人

異議之訴為由，聲請停止執行，是否有理？對此，最高法院表示，債務人就所保全

之實體權利有爭執，應聲請命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院命債權人於一定期間內提起本

案訴訟以確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自不得依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 

【選錄】 
按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為在本案請求尚未經判決確定前，就爭執之法律關

係，所為暫時處分之保全程序。民事訴訟法第 538 條之立法理由載明：法院裁定准

為定暫時狀態，僅係就當事人間爭執之法律關係暫為之處分，其所保全之權利，須

經訴訟程序確定，故為裁定後，如該事件之本案尚未繫屬者，仍有民事訴訟法第 529
條限期起訴之適用。是定暫時狀態處分雖得採取履行性、給付性之滿足方法，仍屬

暫時之保全處分性質，即令債務人即上訴人未於該強制執行終結前加以爭執，該執

行程序仍不能成為終局之執行。倘上訴人就所保全之實體權利有爭執，應提起或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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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命定暫時狀態處分之法院命債權人即被上訴人於一定期間內提起本案訴訟以確

定其實體上權利義務存否，無強制執行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自不得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 。原審因以上揭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

訴論旨，仍以原審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延伸閱讀】 
蕭百麟，再探債務人異議之訴，司法新聲，122 期，2017 年 4 月，83-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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